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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案情介绍案情介绍案情介绍 

  

 2001 年，一位消费者从销售商那里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几个月后，2001 年 11 月，他

发现汽车的空调发生了问题。原因是因为饮料从汽车的杯托上洒了出来，进入到其下面的

空调中，使空调发生故障，不能工作。空调系统可以被重装，只要发生损坏的时候还在保

修期以内。原告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要求赔偿所有的重装费用。制造商提供保修单，在这起

案子中是被告。  

  

 初审时，科隆地方法院拒绝了原告对于重装系统的赔偿要求。原告上诉到科隆区法

院。 

  

 起初科隆区法院维持地区法院的判决，根据专家证据，缺陷不在于空调组件的材料或

者制造缺陷，而是由于液体从外部侵入空调的运行组件。液体蒸发后，留下的粘稠剩余物

质，导致了空调的失灵。 

  

 然而被告还是对由于液体侵入而造成的损失负有设计缺陷责任。原因是被告为汽车配

置了空调运行组件，并在它上面安装了两个可以拔出的杯托。事实很清楚，是由于左侧杯

托上的杯子洒出的液体，侵入到运行组件上并造成了失灵。 

  

 初审时，地方法院认为确保由杯托固定的杯中饮料不洒到空调上应该是汽车使用者的

责任。不过科隆区法院可不这么认为，它认定既然对于热饮可能会洒出而烫伤有警示，那

么汽车使用者就有理由认为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冷饮料更适于放在饮料架上。科隆区法院

的观点是，只有当饮料可能洒出，导致空调失灵的潜在危险被恰当的警示的时候，杯子盖

才是必要的，即汽车使用者才负有责任。 

  

 专家的意见更倾向于“事实认定”，即粘稠物质导致空调组件失灵是设计缺陷的结

果。在此基础上，科隆区法院认定被告没有警示的产品责任是成立的。于是，汽车制造商

就要赔偿消费者更换空调组件的所有费用。 

  

律师点评律师点评律师点评律师点评 

  

 区法院把焦点放在汽车制造商在可能的条件下是否履行了自己设计和指示的义务。这

基本上是一个产品责任法的问题。 

  

 根据德国产品责任法的规定，如果产品在所有合理预期的情形下，尤其是现存并在上

市前可预计的情况下，不能保证其安全性，则产品缺陷就是存在的。在此种情境下的“安全

性”，指的是确保无人身损伤和财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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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个体来看，杯托和空调组件都不存在产品缺陷；只有当二者相互作用时才会产生产

品缺陷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依照使用者的合理预期来看，把杯托置于空调之上的设计方

案对于财产保护来说并不合适。 

  

 另外一个不同的分析是由杯托的设计而引发的安全问题。很清楚的是，从制造者对于

在杯托上放置热饮的警告来看，它已经包含了在汽车运行过程中放在杯托中的饮料会洒出

来的可能性。不过，由于没有提供有关冷饮料的任何警示，制造商明显更关注人身安全而

不是财产损失，或者认为对于热饮料的提示同样适用于提醒消费者防冷饮料的危险。 

  

 无论什么理由，区法院认为冷饮料放入杯托的危险都不是不言自明的。从另外一方面

来讲，对于热饮的限制，和对于放入冷饮的限制相比，后者是可预见的。制造商应该预见

到这样的使用，却没有采取任何相关的保护措施，因此这是产品缺陷问题。 

  

 问题在于在这起案子中的缺陷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设计缺陷。在这起案子中，如果制造

者能够给出一个完整的指示，比如说只能在汽车静止的时候放入冷饮料或者任何饮料都应

该加盖儿，或者他们能进一步认定空调运行组件可能会由于洒溅出的糖类或者其他饮料而

造成缺陷的话，在法院分析看来，产品设计缺陷就不会存在了。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这起案件中法院提出的指示要求有些过分。然而，在进行风险评估

时，应充分考虑到使用者会对什么样的安全特征给予合理预期，何种警告指示应涉及汽车

特征，工业界很可能关注到此类判决结果。还有一个问题没在这个案子中涉及到，就是是

否应该在汽车的操作指南上提供适当的警告和提示，或者它们是否应该更明显一些，比如

在这个案件中，在杯托上或者在运行组件上标明。 

   

 由于设计上的缺陷总体来说不能被相应的指示弥补，汽车制造者最快的措施就是减少

汽车的零部件，尽管它们不会有任何安全问题，但仍然会被认定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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